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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开展我市导游春节期间在岗奖励补贴的实施

方案

　　根据《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实施阶段性推动文体旅游市场活力恢复措施的通

知》和《关于开展我市导游春节期间在岗奖励补贴的工作方案》的要求，我局负责具体审核和

奖励补贴资金发放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实施对象

　　（一）我市注册登记电子导游证（有效期内）在2023年春节期间（1月20日至1月29日期

间）在岗带团的导游；

　　（二）导游挂靠旅行社或导游服务公司的注册区域所在地为罗湖区。

　　二、资金来源

　　补助资金由市区财政各承担50%，预算总额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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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补助条件和标准

　　（一）补助条件

　　1.导游在春节期间带团应取得深圳市电子导游证且注册登记有效期内；

　　2.春节期间导游人员受旅行社、导服公司委派，接待或组团旅游团队，负责导游工作；应

具备深圳旅行社出团计划书（需有导游姓名及电话、游客人员信息及电话、旅行社盖章）；回

团客人签名意见单；导游带团应有团队游玩合照一张佐证材料；

　　3.春节期间导游带团应在导游之家APP有执业记录；

　　4.申报人在2022年未受到市、区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罚款以上行政处罚，未发生重大安全责

任事故，未被全国征信系统列入“黑名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模块

获取）；

　　（二）在岗奖励补贴标准

　　1月20日至1月29日期间，对本市注册登记有效期内的导游在岗带团给予每人每天200元补

贴。

　　四、申报时间及地点

　　（一）申报时间：截止2023年2月22日；

　　（二）申报地点：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经二路1号黄贝街道办事处6楼A607罗湖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执法一大队，联系电话：25520546.

　　五、申报材料

　　（一）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1）；

　　（二）2023年春节期间深圳市在岗导游带团奖励申报表（见附件2）

　　（三）身份证及导游证复印件；

　　（四）深圳旅行社出团计划书（需有导游姓名及电话、游客人员信息及电话、旅行社盖

章）；

　　（五）回团客人签名意见单；



　　（六）团队游玩合照一张；

       （七）导游之家执业纪录。

　　六、材料审核

　　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导游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对符合规定的申报材料予以受理，

对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为了核实申报数据真实性，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要求

查看或补充材料的，导游应予以配合。

　　七、名单公示

　　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对申报材料符合规定的导游在岗补贴名单及奖励金额在本局

官网公示7日，任何单位或个人有权在公示期内对被公示导游奖励金额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经

公示无异议或经复核异议不成立的导游，最后确定具体奖励人天和金额，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将50%补助资金划拨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按照财务制度

给导游划拨奖励资金。

　　八、有关要求

　　（一）不予奖励。申报人在2022年受到市、区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罚款以上行政处罚、发生

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被全国征信系统列入“黑名单”的不予奖励；

　　（二）骗取奖励。导游申报材料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不予奖

励，有权追回发放补贴，并追究法律责任，通报全行业，并取消其三年内各类政策性补助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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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3年春节期间深圳市在岗导游带团奖励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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